
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炼钢厂RH精炼适应性改造项目

安全预评价招标公告
致潜在投标人：

为确保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炼钢厂RH精炼适应性改造项目安全预评价完成后能达到预期效果，现将招标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欢迎具备投标条件的潜在投标方投标：
一、项目建设人

单位名称：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二、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全保卫部
三、项目说明

1、招标名称：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炼钢厂RH精炼适应性改造项目安全预评价
2、招标内容

莱芜钢铁集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炼钢厂RH精炼适应性改造项目实施内容：对1号RH精炼炉将现有两个预热位与两个处理位分别贯通，在原来两个处理位中间增加一套预热装置作为新增预热工位，新增一套槽车系统，实现“三车五位”功能；两座RH精炼炉采用枪头内部安装耐高温摄像机的顶枪，监控画面能够全面覆盖RH精炼炉真空槽内部关键区域，采购6只RH精炼炉专用顶枪，顶枪枪头内部安装耐高温摄像机，监控画面能够全面覆盖RH精炼炉真空槽内部关键区域。
 3、本项目采取合理低价法评标，对不合理报价进行重点评价，按照各投标单位的有效报价计算均价，报价低于均价的30%时，由评标小组讨论商务报价的合理性，若不合理，作废标处理。
四、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取网上审核方式（投标单位将相关资料上传至招标系统），投标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资格审查将被否决，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标。

本项目投标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参加竞标的单位应具备承担金属冶炼相关业务范围安全评价的机构；现场勘察时，应至少两人，其中一人为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安全评价项目组组长应当具有与业务相关的二级以上安全评价师资格。项目组其他组成人员应当符合安全评价项目专职安全评价师专业能力配备标准（应提供评价师资格证书）。现场勘察组人员应均为机构专职评价师，应提供社会保险单位参保证明。
五、投标人须知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招标方式进行。参与招标单位请将授权委托书、资质证书、营业执照等上传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与拍卖信息管理平台 https://bams.shansteelgroup.com/public/Default.aspx，按照本招标要求进行投标。
六、投标报名时间 

公告开始日期：2026年4月3日。

公告结束日期：2026年4月14日。
七、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八、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开标时间：2026年4月14日。
九、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与拍卖信息管理平台，注册用户成功后，须修改初始密码，重新登录后报名。
十、投标保证金

本招标项目无投标保证金。
十一、联系方式

招标项目联系人：宁先生   0531-76820529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我        是                            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现授权          负责                                   项目公开招标的投标事宜，为本工程的委托代理人，其所签署的文件，我公司均予以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投标人（公章）：
授权人（签名或公章）：            联系方式：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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